
高雄市政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款實施要點

本要點經 99年 12月 25日本府臨時市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年 1月 6日高市府四維經產字第 1000002218號函訂頒

本要點經 100年 3月 15日本府市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3月 21日高市府四維經產字第 1000028092號函修正公告

本要點經 100年 6月 14日本府市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6月 23日高市府四維經產字第 1000065955號函修正公告

本要點經 100年 11月 14日本府市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12月 1日高市府四維經公字第 1000132383號函修正公告。

本要點經 101年 12月 4日本府市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月 3日高市府經公字第 10135991800號函修正公告。

本要點經102年 8月 13日本府市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 8月 15日高市府經產字第10233737100號函修正訂頒。

一、

為繁榮本市商業，協助中小企業及策略性產業之發展，提供融資信用保證，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三、

本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資金來源，由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高雄銀行）以自有資金辦理。

四、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本貸款：

（一）第一類：設籍本市之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經營無須辦理公

司或商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且有實際營業，於稅捐機關辦有稅籍登記者。

（二）第二類：於本市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經本府核准設立許可之機構，並有實際營業之

事實。但不含金融及保險業、特殊娛樂業。

（三）第三類：於本市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從事規劃設計及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之策略性產

業。

（四）第四類：設籍本市之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於所有建築物上

裝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

五、

本貸款額度，視貸款人之事業計畫書所需資金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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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第二類：最高新臺幣一百萬元。

（三）第三類：每年最高新臺幣七百萬元。

（四）第四類：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前項第一類、第二類及第四類案件以申請一次為限；第三類案件同一申請人歷次申請合計不得

超過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六、

本貸款應於主管機關核准後三個月內向高雄銀行提出申貸，且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類及第二類案件以購置營業所需之場所、設備及裝潢者為限，並須於申請核准日後

三個月內完成購置。但貸款人實際經營一年以上並徵提保證人一人，得作為營運週轉金之

使用。

（二）第三類案件以裝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並取得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簽定之「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為限，且每一門牌號碼之裝置容量應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免

競標躉售規定，並應徵提保證人一人。

（三）第四類案件以裝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並取得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簽定之「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為限，且每案件之裝置容量應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免競標躉

售規定。

進駐本府或本府策略聯盟機構所設立之育成中心，或經本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核定執

行中之第二類貸款人，不受前項第一款但書所定實際經營一年以上規定之限制。

七、

本貸款之期限，第一類及第二類案件最長為五年；第三類案件最長為七年；第四類案件最長為

十年。

前項各類貸款本息按月平均攤還。但第四類案件得申請本金寬限期一年。

八、

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一點四五機動計

息。

九、

本貸款第一類至第三類案件之履行保證責任，由本府於九十七至九十九年度每年撥付財團法人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新臺幣一千萬元，並由信保基金提供等額之相對

資金負擔之。

本貸款第四類案件之履行保證責任，由本市環境保護基金於一百零二年度撥付信保基金新臺幣

一千萬元負擔之。

前二項情形，該年度未使用之保證責任餘額得留用延續使用。

本貸款第一類至第三類案件之履行保證責任，由本府及信保基金所撥付之款項各負擔一半。但

第一類案件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由本府撥付款項全額負擔。

前四項履行保證責任，包含攤付因本貸款所衍生之訴訟、執行及其他必要費用。

本府及信保基金依第一項規定提撥之金額不足履行保證責任時，應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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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貸款第一類至第三類案件之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新臺幣六億元為限；其中第三類案件之

貸款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億元。

第四類案件之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新臺幣一億元為限。

十一、

貸款人依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者，保證成數為九成。但第四類案件之保證成數為九

成五。

保證手續費以固定年費率百分之零點五計算。

十二、

貸款人除支付信用保證費用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高雄銀行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額外費

用。

十三、

申請本貸款者，應以公司、行號、經營商業之本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名義為之。

十四、

申請本貸款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表一份。

（二）事業計畫書正本一份。但第一類及第四類案件免附。

（三）切結書正本一份。

（四）當事人查明個人資料信用報告回覆書影本一份。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六）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立案證明或稅籍文件影本一份。但第四類案件得免附。

（七）保證人保證書正本一份。但非作為營運週轉金者免附。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必要文件。

十五、

本貸款由本府設置高雄市政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款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

就貸款人之資格、專業能力、經歷及營業情況等事項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發給合格通知書

貸款人應於收受合格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向高雄銀行辦理貸款。逾期未辦理者，應向主

管機關重新提出申請。

十六、

審查小組成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管機關首長兼任；其他成員由主管機關、本府

財政局、信保基金、高雄市工業會、高雄縣工業會、高雄市商業會、高雄縣商業會、高雄市會計師

公會、大高雄市觀光商圈總會、高雄市攤販協會、高雄市電機技師公會、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管理

會各指派代表一人及高雄銀行二人兼任之，並得視審查需要，請相關專業人士列席審查會提供

諮詢意見。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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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會議，每月召開一次。但視受理案件需要，得不定期召開。審查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

位派員列席。

十八、

本貸款之審查，應有審查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核發

合格通知書。

十九、

審查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貸款人之任何職位或解任未滿一年。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貸款人之發起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配

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關係。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貸款人之發起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共同

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之關係者。

審查小組成員對審查過程知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二十、

審查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二十一、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停止受理該類貸款案件之申請：

（一）第一類至第三類案件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億元，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

額達新臺幣六千萬元。

（二）第四類案件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

二十二、

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高雄銀行應駁回其申請：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註記之

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二）經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

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或有信用卡消費款

項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但貸款人逾欠債務已清償者，不在此

限。

二十三、

第一類及第二類貸款人經查無第二十二點之情形者，高雄銀行得逕依合格通知書撥款，免作成

徵信報告。但申請貸款購置營業所需之場所、設備或裝潢者，應於購置或裝潢完成後，經派員實

地查證無誤，始得憑證撥款。

第三類案件，高雄銀行應確實依其核貸作業辦法、徵授信規定及本要點之規定辦理，並於完工

掛電表取得證明文件後撥款。

第四類貸款人，經查無第二十二點之情形者，高雄銀行應於完工掛電表取得證明文件後，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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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通知書撥款。

二十四、

高雄銀行應妥為保存本貸款相關資料，以備本府及信保基金查核。

二十五、

本貸款未盡事宜，依高雄銀行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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